
 

 

中国输血协会血液制品专业委员会工作制度 

 

为切实履行中国输血协会赋予的职能和义务，落实协

会交办的任务和工作，根据《中国输血协会章程》《中国

输血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血液制品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血制委”）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认真履行血制委的职责，研究委员血液制品行

业及浆站面临的问题、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服务会员、

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促进会员单位间和国际间专业交

流。  

第二条 血制委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和青年

委员组成。其中，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4-6名。每届

任期为3年。  

第三条 血制委主任委员行使以下职责，副主任委员协

助主任委员开展工作。  

（1） 提名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候选人；  

（2） 召集和主持召开全体委员会议；  

（3） 监督委员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4） 组织制定年度和任期内工作计划；  

（5） 代表血制委签署重要文件。  

第四条 血制委秘书处设置于挂靠单位，设秘书1-2

名。  



 

 

第五条 若任期内委员因工作或个人不能履职的，需及

时告知血制委秘书处，秘书处按程序进行申报更换。  

第六条 各委员应按要求积极参加血制委的活动。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被视为退出血制委：1、委员申请退出血制

委的；2、一年内无特殊情况连续两次不参加血制委活动

的。  

第七条 血制委在中国输血协会的授权下，定期召开工

作会议，制定工作计划、研讨工作方案和总结年度工作完

成情况。通过召开工作会、研讨会，借助网络、微信平台

开展日常交流和讨论工作。  

第八条 血制委的会议和培训班均由秘书处主办，委员

单位自愿承办。双方做好分工，明确职责，主动协作完成

会议各项工作。秘书处负责教务工作，包括会议内容和时

间拟定，参会人员安排和邀请，会议和授课资料的收集、

准备和审核，会议通知的发放和回执的收集等。承办单位

负责具体会务工作，包括会议地点安排、会场布置、食宿

安排、报到签到等。  

第九条 血制委的财务和预算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财务运作由中国输血协会统一管

理，接受协会和全体委员的监督。  

第十条 血制委的设置、变更和终止按照《中国输血协

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制度经血制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自通过

之日起生效。  

 


